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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局因公出國報告資料表-其它 

 
壹、出國目的: 
 

根據民用航空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航空人員術科檢定業

務，得由民航局委託機關、團體或個人辦理；民航局定訂受委託

者之資格、責任、監督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而 05-05A 

「航空人員術科檢定委託辦法」更詳述了相關作業細則。本次

出國類則是針對長榮航空公司駕駛員檢定考試官-即受交通部民

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委託辦理長榮航空公司航空人員術

科檢定之檢定駕駛員，評鑑其資格能力後，以代替民航局負責執

行該公司駕駛員首次航空器型別術科檢定之人員。 

 

委任考試官每十二個月更新其委任，而本局航務檢查員則依據

檢查員手冊 JOB FUNCTION 12 委任考試官之管理來執行本次年度

評鑑，評估本局所委任之航空運輸駕駛員考試官於代表本局執行

給證業務時，能夠有檢定給證的初次核發及加簽之知識、能力與

技術需求，明瞭所要執行之檢定給證測驗之相關程序、方法及技

術，了解民用航空局所規定之考試員的責任、權力及限制，並能

夠適切使用特殊考試員任務須使用之民用航空局表格及工作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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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出國行程 

搭乘航班： 

11 月 15 日 BR2198 桃園至成田 0850/1230 

11 月 18 日 BR2197 成田至桃園 1415/1700 

 
參加人員：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張晏賓(民航局航空安全檢查員)  
 
長榮航空委任考試官： 
黃思璋-長榮新聘(民用航空局委任考試官) 
葉燈憲-長榮續聘(民用航空局委任考試官) 

 
每日行程 

 

日期 行程 備註 

98 年 11 月 15 日 
搭乘長榮 BR2198 

桃園-成田 
駕駛艙航路查核 

98 年 11 月 16 日 東京羽田日航訓練中心 

民航局委任考試官 

年度評鑑 

(黃思璋-新聘 

葉燈憲-續聘) 

98 年 11 月 17 日 東京羽田日航訓練中心 

民航局委任考試官 

年度評鑑 

(黃思璋-新聘) 

98 年 11 月 18 日 
搭乘長榮 BR2197 

成田-桃園 
駕駛艙航路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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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駕駛艙航路查核 
 

(一)去程駕駛艙航路查核 
 

98年 11月 15日去程搭乘長榮航空BR-2198航班前往日本東

京，兼施桃園-成田國際航線之駕駛艙航路查核。 
 
本航班機型為波音 777-300ER 型、編號 B-16701 航機，本次

飛航由長榮航空公司資深機長林志勳與副駕駛郭天高執行，

飛航組員證照齊全，效期及個人裝備之備份眼鏡及手電筒合

規定。 
 
經查該航班之操作飛行計畫、組員資格、航空器通訊導航裝

備數量、跑道分析、載重平衡等資料，航機適航維護等均符

合相關規定。  
 
本航班機長林志勳於長榮航空公司已服務超過 15 年，曾擔

任 MD-11 及 MD-90 機長，飛行經驗豐富。檢查員於觀察席

聽取完安全提示後，該機長依檢查表詳細提示於各項逃生要

點與就座觀察席應注意事項，例如航機 10,000 呎以下的座艙

靜默程序。 
 
本航段機長擔任操控駕駛員主飛，副駕駛為監控駕駛員。由

此可見該航班組員不但狀況警覺良好，也對長榮航空公司的

航務規定有充份的了解並據以執行。 
 
本班機機載油量依該公司政策執行，且符合法規要求，組員

依標準操作規定執行飛行前檢查、任務提示、各項檢查表，

離場、飛機操控等符合規範，航行計畫與實際情況相符。於

日本成田機場雷達導引進場，標準程序熟練，落地側風操縱

良好，餘油高於最低安全油量。飛行操作各項檢查持檢查表

執行，組員協調合作良好，飛航組員遵守各項航機限制，飛

行管理佳，依規定檢查航路各航點上航機油量及儀表裝備，

空地通話熟練。 
 
觀察機邊作業，本航班機坪作業與旅客隨身攜帶行李皆符合

規定。 
 
本次駕駛艙航路查核，無異常情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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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程駕駛艙航路查核 
 

98 年 11 月 18 日回程搭乘長榮航空 BR-2197 成田-桃園航班

返回臺灣，兼施該航線之駕駛艙航路查核。 
 
本航班機型為 777-300ER 型、編號 B-16703 航機，本次飛航

由長榮航空公司資深機長徐承暉與副駕駛聞紹華執行，飛航

組員證照齊全，證照效期及個人裝備之備份眼鏡及手電筒合

規定。 
 
經查該航班之操作飛行計畫、組員資格、航空器通訊導航裝

備數量、跑道分析、載重平衡等資料，航機適航維護等均符

合相關規定。  
 
本航班副機長為操控駕駛員，機長為監控駕駛員，飛行前檢

查、提示、離場、飛機操控等均符合長榮航空公司標準操作

程序規範。 
 
旅客隨身行李管制，無異常情況發現。 
 
航行計畫與實際情況相符，機載油量依法規載足，日本成田

機場新滑行道滑行時，機長與副機長與航管充份溝通，合作

協調良好，並仔細查看航圖，滑行作業順暢。起飛後，航路

管理良好，前後艙協調充份，尤其機長對於陸空通訊覺得有

釐清必要時，一定請航管全部覆誦，決不臆測，遵照該公司

政策，亦值得國內其他航空公司效法，降低航管違規類之飛

安風險。抵達臺北航管區後由航管雷達導引攔擮桃園 06 跑

道儀器降落系統進場，程序熟練，落地操控良好，餘油高於

最低安全油量。飛航組員各項檢查依規定持檢查表執行，組

員協調合作良好，遵守各項航機限制，飛行管理佳。 
 
機長並於落地後，指導資淺副機長如何精進場管理，使油秏

與操作安全同時達成，對工作之奉獻與投入，另人敬佩。 
 
本次駕駛艙航路檢查無異常情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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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任考試官評鑑 
 
(一)東京羽田日航訓練中心簡介 

 

由於國內航空公司僅有長榮與立榮航空使用 MD-90 機型，飛

航組員的訓練需求有限，加上模擬機的建置與維護成本考

量，並無購置該型模擬機，所以定期複訓皆是至國外來租借

模擬機時段來完成。本次模擬機使用的是日航的 MD-90 模擬

機，原本屬於 JAPAN AIR SYSTEM，位於羽田機場整備區第三

大樓。同棟大樓內還有波音 777 的模擬機，本訓練中心管理

良好，模擬機的狀態也保持在極佳的狀態。區內並規劃有簡

報室與休憩室，環境整潔，並有設置電子密碼鎖門禁作為訓

練中心的保安措施。 

 

日航訓練中心的教室的佈告欄上，最近積極宣導的事項為飛

航組員間的 CRM 合作模式，即操控駕駛員與監控駕駛員間的

互動模式。傳統的飛行組員間的互動模式如下圖，這樣的合

作模式只要有一個組員出錯，則飛機運行或陸空通訊的結果

就會出現問題。 

 

 

 

 

 

 

 

 

 

 

而目前日航在其飛行組員間強烈要求的合作模式是如下圖所

示，所有的資訊都應經兩個操作駕駛員來辨證後施行，互為

彼此後盾並相互把關，並不因誰主飛而有所差異，亦即本局

民航通告 AC120-014A 中將PNF不主飛駕駛員改為PM監控

駕駛員的立意，強調監控者的重要性。惟學習致真正的習慣

改正秏費時日，航空安全檢查員仍需持續監督航空公司落實

此項觀念。 
 

 

 

飛行資訊 
操控 

駕駛員 

監控駕

駛員 

 

飛機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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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榮航空公司民用航空局委任考試官年度評鑑 
 

根據民用航空法，飛機駕駛員檢定考試官之資格條件如下： 
一、飛航總年資十年以上，並依航空器類別區分如下： 
(一)飛機駕駛員應有五年以上民航駕駛員年資，其中二年以

上為民航正駕駛員年資。 
(二)直昇機駕駛員應有三年以上民航駕駛員年資，其中二年

以上為民航正駕駛員年資。 
二、曾任檢定駕駛員年資一年以上。 
三、飛航總時間： 
(一)飛機駕駛員六千小時以上。但航空器總重未超過一萬五

千公斤者，所需飛航總時間得減為三千小時以上。 
(二)直昇機駕駛員二千五百小時以上，其中直昇機飛航總時

間應為一千五百小時以上。 
四、持有該航空器型別之駕駛員檢定證。 
五、二年內無違反民用航空法而受處分之紀錄者。 
 
基本上，委任考試官年度評鑑應於任期屆滿前三個月，應由

主任航務檢查員或由主任航務檢查員所委任之另一等級適合

之檢查員觀察委任考試官執行一檢定給證檢查任務，若無法

在上述的情況下進行觀察，則檢查員可在委任考試官執行能

力或適職性考驗時進行觀察。本次長榮航空公司續聘委任考

試官葉燈憲機長之年度評鑑，因無給證考驗之故，即是以執

行該公司黃思璋機長與鮑世穎副機長的適職性考驗(PC2)來
做為續聘委任考試官的年度評鑑。適職性考驗(PC2)的課目內

容請參見附件 1。 
 

 

飛行資訊 

 

 

飛機操控 

 監控 

駕駛員 

操控 

駕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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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葉委任考試官於執行本次適職性考驗(PC2)時，認真專

業，態度溫和，考驗課目及時間分配掌握良好，模擬機飛前

簡報時清楚說明考驗標準與流程，並特別確認考生是否對於

公司所公佈的新規定乃至於本局所修訂的新法規有所了解;
模擬機術科考驗中，教官席上科目、異常狀況設定操作流暢，

且基於豐富飛行經驗，所設定各項飛航時異常狀況之發生，

也都合乎邏輯;考驗後簡報切中要點，完全將受考駕駛員於術

科考驗的表現了若指掌，並對於所設定異常項目詳加解釋，，

比如說引擎嚴重受損與引擎火警的分辨;考驗後文件使用及

填寫正確。 
 
根據本次年度評鑑的結果，長榮航空公司葉委任考試官有資

格續聘為本局委任考試官。 
 

依規定，新聘委任考試官需完成地面學科、術科考驗及執行

術科考驗及格後始得於特定年度任職。此次，為提升作業效

率，節省公務員出國差旅費，葉委任考試官於所執行本次適

職性考驗(PC2)即為長榮航空公司所推薦黃思璋機長新聘委

任考試官之術科評鑑，該員本質學能良好，歷任 MD-11 副機

長、巡航機長、FIXED BASE IP，升任 MD-90 機長後曾

任 FULL FLIGHT IP，檢定考試官，民航服務年資超過 10
年，並已完成擔任委任考試官所需之地面學科訓練。本次適

職性考驗中，黃機長沉著穩定，冷靜處理術科考驗中每一個

威脅(THREAT)，儘量避免讓其演變成為錯誤(ERROR)，即便

是搭配的副機長在監控駕駛員職務上稍有程序遺漏，也都能

即時發現並更正之，其座艙資源管理能力良好，飛行知識與

技術都遠在平均值之上。 
該員本次術科評鑑及格，本局檢查員同意其執行新聘委任考

試官後續考驗。 

 

本局檢查員於次日繼續執行長榮航空 MD-90 黃思璋機長之術

科考驗執行之新聘委任考試官評鑑，當日評鑑為正駕駛張宇

廷與副機長樓邦傑之適職性考驗(PC2)。黃機長依規定執行本

次考驗之口試/提示/檢討，並以專業、仔細方式代表本局行

使職權，考驗科目與時間分配掌握良好，過程合於邏輯。試

後簡報詳盡。經評鑑黃思璋機長擔任 MD-90 機型駕駛員委任

考試官適職性滿意，建議本局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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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及建議 
 
基於現行作業規定，本局航務檢查員雖持有機型檢定證，具有航

務查核能力，惟實際上並不飛行，且人數有限，不足以應付國內

航空公司可能的機型檢定考驗需求，且委任考試官之航線上之實

務適職性也較高，擔任本局檢定工作自是遊刃有餘，駕輕就熟，

雖說出國查核所費不疵，但因航空公司推薦聘用，不運用本局人

員，更節省本局之人事成本，減少公帑支出，且為維護本局委任

考試官及術科考驗之水準，年度之例行評鑑與隨機之術科考驗查

核仍屬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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